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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程诺

一、 研究情况

“守丞” 最早见于秦代， 学者已多作研究， 认为 “守丞” 是为 “守官” 一种，
“守” 即是 “试守” 某官之意， 满岁之后即可转 “真”。 严耕望 （ 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

史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》， 台北：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 １９９０ 年， 第 ３８９ 页）、 武普

照 （ 《秦汉守官制度考述》， 《山东师大学报 （社会科学版） 》 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， 第 ３７－

４２ 页）、 王刚 （ 《秦汉假官、 守官问题考辨》， 《史林》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， 第 １６－２１ 页）
等先生均持此种观点。 但是， 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， 这一观点受到挑战， 主要分为

三点：
１ “守” 为 “临时代理、 留守”， 守丞意为代理县丞， 是正职不在官署时， 由其他

官僚代为执掌， 当正职回归之后即刻罢免。 李学勤 《初读里耶秦简》 （ 《文物》 ２００３ 年

第 １ 期， 第 ７３－８１ 页）、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出版的 《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》 （《中国历

史文物》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， 第 ８－２５ 页）、 孙闻博 《里耶秦简 “守”、 “守丞” 新考—兼谈

秦汉的守官制度》 （ 《简帛研究》 二〇一〇， 桂林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 ２０１２ 年， 第

６６－７５ 页）、 秦涛 《秦律中的 “官” 释义—兼论里耶秦简 “守” 的问题》 （ 《西南政法

大学学报》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， 第 １７－２４ 页）、 陈治国、 农茜 《从出土文献再释秦汉守官》
（ 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（哲社版） 》 ２００７ 年第 Ｓ２ 期， 第 １８３－１８５ 页）、 杨智宇 《里耶秦

简牍所见 “迁陵守丞” 补正》 （ 《简帛》 第 １３ 辑， 上海：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２０１６ 年，
第 １１９－１２９ 页） 等。

２ “守丞” 是独立职官。 陈松长 《 〈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〉 校读 （八则） 》
（ 《简牍学研究》 第 ４ 辑， 兰州： 甘肃人民出版社， ２００４ 年， 第 ２１－２６ 页）， 认为不应

将 “守” 与 “丞” 拆分开理解， 而是应该作为一个整体， 其本身为秦汉时期一种常见

的低级官吏， 专门辅佐郡守或县令。
３ “守丞” 为县令、 长的不同称呼。 杨宗兵 《里耶秦简县 “守”、 “丞”、 “守丞”

同义说》 （ 《北方论丛》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， 第 １１－１４ 页）、 《里耶秦简释义商榷》 （ 《中国

历史文物》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， 第 ５１－７６ 页）， 认为 “守” “丞” “守丞” 涵义相同， 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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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令、 长的不同称呼。 邹水杰 《秦代县行政主官称谓考》 （ 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

报》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， 第 １０６ 页； 《里耶简牍所见秦代县廷官吏设置》， 《咸阳师范学院学

报》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， 第 ８ 页） 认为 “守” 即是秦代县及各曹属吏长官的意思， 与

“令”、 “啬夫” 同时并存的称呼。
此观点遭到陈治国 （ 《里耶秦简 “守” 和 “守丞” 释义及其他》， 《中国历史文物》

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， 第 ５５－６０ 页） 的驳斥， 指出其断章取义之嫌， 认为三者含义分别是代

理县令、 县丞以及代理县丞， 频繁出现守丞的原因与当时动荡的历史背景以及县官因为

特殊情况离开官署有关。

二、 河西汉简中担任 “守丞” 职官整理情况

表 １　 河西汉简所见县令长守丞职

出处 序号 编号 书写格式 印封

《地湾汉简》 １ ８６ＥＤＴ７： ２ 居延令守丞勋

《金关汉简》

２ ７３ＥＪＴ６： ３９ 觻得长守丞顺 觻得丞印

３ ７３ＥＪＴ９： ２９ 长陵令狱守丞建行丞事 长陵丞印

４ ７３ＥＪＴ１０： ２１０ 居延令守丞江 □□□令禹印

５ ７３ＥＪＴ２３： ２８８ 氐池长守丞宏

６ ７３ＥＪＴ２４： １４ □居延守令城骑千人守丞城仓丞义

７ ７３ＥＪＴ３７： １５７ 阳陵令守丞勋

８ ７３ＥＪＴ３７： １２０２ 居延令强守丞

９ ７３ＥＪＦ１： ９１＋９３ 奉明守长守丞放

１０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 骑司马兼领居延令事守丞敞

１１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１８ 居延居令守丞左尉普 居延左尉印

１２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７５ ＋ ２１９ ＋
５８３＋１９６＋４０７ 觻得长守丞襃

《居延新简》 １３ Ｅ Ｐ Ｆ２２ ３４ 居延令守丞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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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２　 河西汉简所见县尉守丞职资料

出处 序号 编号 书写格式 印封

《金关汉简》

１ ７３ＥＪＴ９： １５１ 居延守丞□ 居延右尉□

２ ７３ＥＪＴ２１： ５６ 居延守丞右尉

３ ７３ＥＪＴ２１： ２５４ 居延令胜之守丞右尉

４ ７３ＥＪＴ２５： １５ 居延庚午守丞右尉充国

５ ７３ＥＪＴ３１： ３４ 宛守丞鲁阳右尉光 鲁阳右尉印

６ ７３ＥＪＴ３１： １４８ 居延守丞左尉武贤

７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１８ 居延令守丞左尉普 居延左尉印

８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７９ 城司马守丞以右尉印封守马丞郎

《居延新简》 ９ Ｅ Ｐ Ｔ５２ １１６ 守丞左尉遣重

表 ３　 河西汉简所见骑千人守丞职资料

出处 序号 编号 书写格式 印封

《金关汉简》

１ ７３ＥＪＴ２４： １４ □居延守令城骑千人守丞城仓丞义移
过如律令

２ ７３ＥＪＴ３７： ２６ 千人兼禄福长守丞沙头尉章移居

３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２２ 令城骑千人守丞城仓守丞义

表 ４　 河西汉简所见城仓丞守丞职

出处 序号 编号 书写格式 印封

《金关汉简》

１ ７３ＥＪＴ２４： １４ □居延守令城骑千人守丞城仓丞义

２ ７３ＥＪＴ２６： ８７ 守丞城仓丞赦

３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２２ 令城骑千人守丞城仓守丞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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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５　 河西汉简所见城司马守丞职

出处 序号 编号 书写格式 印封

《金关汉简》
１ ７３ＥＪＴ３７： １５０１ □午城司马兼行居延令事守丞义

２ ７３ＥＪＦ３： １７９ 城司马守丞以右尉印封守马丞 右尉印

表 ６　 河西汉简所见非官员担任守丞职

出处 序号 编号 书写格式 印封

《悬泉汉简》
１ ３２ 平阴阴虞侯守丞？ 行丞事移过所。

２ ４２ 榆中守长、 允街尉、 守丞贺

《金关汉简》

１ ７３ＥＪＴ３７： １０９２ 八月乙亥觻得守丞强以私印行事 私印

２ ７３ＥＪＴ１０： １２０ 背 西鄂守丞印

３ ７３ＥＪＴ３７： ７５２ 緱氏守丞印

三、 小结

守丞可以分为由官员担任守丞与非官员担任守丞两种情况：

第一种情况为表 １－５。 表 １、 表 ２ 可知上级 （县令长） 或者平级官员 （县尉） 可以

担任守县丞。 表 ３、 表 ４、 表 ５ 表明当都尉府治所与某县治所在同一城时， 一般由都尉

府的下属官吏担任守丞。 由此可以推测， 如果郡太守府治所与某县治所同在一城时间，
一般由太守府的下属官吏担任守丞， 比如 《金石文字记》 卷 １ 《郃阳令曹全碑文》 就

有 “故郡曹史守丞马访、 子谋” “故郡曹史守丞杨荣、 长孳” 即是由太守府属吏曹史充

当郃阳县守丞。 这一点与秦代守丞制度不太相同， 秦代为 “县一级政府下属机构的长

官轮流出任” （杨智宇 《里耶秦简牍所见 “迁陵守丞” 补正》， 第 １２９ 页）， 目前尚未

见到有低级官吏充当守丞的事例。
第二种情况为表 ６， 其中担任守丞者前面皆未署自己真官， 仅书守丞。 他们在签署

文书时要么加盖特制 “守丞” 印， 如表 ６ 《金关汉简》 编号 ２－３， 也有使用自己私印，
如表 ６ 《金关汉简》 编号 １， 都没有加盖自己真官印章， 本文推断表 ６ 中的守丞者并没

有真官。 对于这种情况只有两种推测： １ 试守县丞， 满一年即可转真； ２ 仅为守丞之

职， 无其他真官。 本文认为第 ２ 种推测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， 理由有以下两点： 首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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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为试守县丞， 那么印章应该为县丞之印章， 而不是用 “守丞印”； 其次， 根据表 ６
《悬泉汉简》 序号 １ 中记载： “永始四年九月辛丑朔戊辰， 平阴阴虞侯守丞？ 行丞事移

过所。” （胡平生、 张德芳 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， 上海：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２００１ 年，
第 ３８ 页） 既为试守县丞， 为何又特意重复、 强调行丞事？ 既然守丞可以单独任命， 拥

有独立的官印并且强调行丞事， 那么本文推测守丞与县丞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临时替代

关系， 而是并置关系。
如果守丞不是试守之丞， 那么守丞便不可能是朝廷任命， 根据秦汉任免官吏制度，

郡太守只能任免属吏， 不能任免地方长吏。 所以只能以守丞之名来任命自己的亲信， 所

谓 “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” （ ［汉］ 班固撰， ［唐］ 颜师古注 《汉书》 卷 ４８， 北京：
中华书局， １９６２ 年， 第 ２２３３ 页） 即是此类。

（作者许程诺， １９９２ 年生，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）

６８１ 敦　 煌　 学　 辑　 刊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　


